附件5
线上申报要求
一、申报流程
[bookmark: _GoBack]申报人员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一个人申报》《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一个人业绩库》进行申报，用人单位按照《福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一用人单位》进行核验，业务主管部门(含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直部门)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一业务主管部门和组建单位》进行审核。
二、材料上传要求
1.简明表需字迹清晰，字体要求使用宋体，不另加附页，并加盖公章;
2.简明表(盖章扫描件)、论文代表作(word电子版)请上传在个人信息-附件上传-业绩材料清单，并在相应栏目中导入；
3.资格证明及业绩材料一律上传原件扫描件。扫描件如为复印件，需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4.扫描格式统一为.pdf，分辨率不低于72dpi。
5.涉密材料请勿上传，在简明表对应业绩中注明，在线下申报时予以审核。
